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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公众责任保险附加险条款 
（保监会备案编号：都邦(备-责任)[2013](附)12、14、15、18-29 号） 

一、扩展类 

1、专业责任条款 

兹经双方同意并约定，本附加险扩展承保被保险人的雇员在本保险单明细表中列明的被

保险人营业地址场所内提供其工作职责范围内的服务、建议和指示过程中，发生的过失行为

所导致的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赔偿责任。 

以下属除外责任： 

 (1)任何犯罪行为或任何与法律或法令相抵触的行为； 

 (2)含酒精饮料或麻醉剂影响之下进行的服务； 

 (3)各种罚款、惩戒和惩罚性赔偿。 

本附加条款每次事故免赔额 2000 元。 

本附加险项下保险人承担的赔偿责任不超过本保险单明细表中列明的限额。 

主险条款与本附加险条款相抵触之处，以本附加险条款为准；本附加险条款未约定事项，

以主险条款为准。 

 

2、暴力行为、抢劫责任条款 

兹经双方同意并约定，本附加险扩展承保被保险人在本保险单明细表中列明的营业地址

场所内，由于发生暴力行为、抢劫、劫持,导致第三者的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依据法律则

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赔偿责任。 

主险条款与本附加险条款相抵触之处，以本附加险条款为准；本附加险条款未约定事项，

以主险条款为准。 

本附加险项下保险人承担的赔偿责任不超过本保险单明细表中列明的限额。 

 

3、医疗服务责任条款 

兹经双方同意并约定，本附加险扩展赔偿被保险人聘请具备医疗服务资质的专业医务人

员以及专业医疗机构为客人提供医疗服务、建议、指示或药物时（不论是由被保险人雇员或

承包人提供），存在疏忽或错误的行为，导致第三者人身伤亡，因此依法应承担的赔偿责任。 

主险条款与本附加险条款相抵触之处，以本附加险条款为准；本附加险条款未约定事项，

以主险条款为准。 

本附加险项下保险人承担的赔偿责任不超过本保险单明细表中列明的限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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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救火费用条款 

兹经双方同意并约定，本附加险扩展承保被保险人因本保险单明细表中列明的营业场所

发生火灾所花费的必需及合理的灭火费用。 

主险条款与本附加险条款相抵触之处，以本附加险条款为准；本附加险条款未约定事项，

以主险条款为准。 

本附加险项下承担的赔偿责任不超过本保险单明细表中列明的限额。 

 

5、疏散费用特约条款 

兹经双方同意并约定，本保险扩展承保被保险人因本保险单明细表中列明的营业地址场

所内发生意外事故，从发生事故的现场撤离第三方的人员和财产到安全地点所发生的必要及

合理的费用。 

主险条款与本附加险条款相抵触之处，以本附加险条款为准；本附加险条款未约定事项，

以主险条款为准。 

本附加险项下保险人承担的赔偿责任不超过本保险单明细表中列明的限额。 

 

二、规范类 

1、不使失效条款 

兹经双方同意并约定，本保险单不因下列原因失效： 

（1）被保险人不知情的被保险财产的占用性质发生变化或风险增加，但被保险人一经

知道应立即通知保险人，并按照保险人的要求支付自风险增加之日起的附加保险费。 

（2）工人在本保险单明细表中列明场所内进行修理、微小变动或一般维修等不导致被

保险财产占用性质、价值发生变化或风险增加的类似目的作业。 

主险条款与本附加险条款相抵触之处，以本附加险条款为准；本附加险条款未约定事项，

以主险条款为准。 

 

2、违反条件条款 

兹经双方同意并约定，本保险单的条件和保证将分别适用于每一承保风险，而非共同适

用于所有承保风险。因此，对某些条件和保证的违反仅使该违反所适用的风险的那一部分保

障失效，不影响其它风险保障的有效性。 

主险条款与本附加险条款相抵触之处，以本附加险条款为准；本附加险条款未约定事项，

以主险条款为准。 

 

3、错误和遗漏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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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经双方同意并约定，本附加险项下的赔偿责任不因被保险人非故意地疏忽或过失而延

迟或遗漏向保险人申报所占用的场地、被保险财产价值的变更而受拒付。但被保险人一旦意

识到其疏忽或遗漏应立即向保险人申报上述情况，否则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 

主险条款与本附加险条款相抵触之处，以本附加险条款为准；本附加险条款未约定事项，

以主险条款为准。 

 

4、迟报、误报、漏报条款 

兹经双方同意并约定，如果本保险单明细表中列明的场所出现风险加大的情况，或者存

在风险加大的可能性时，由于被保险人疏忽而向保险人迟报、误报、漏报有关情况时，本保

险单不会因此失效。 

主险条款与本附加险条款相抵触之处，以本附加险条款为准；本附加险条款未约定事项，

以主险条款为准。 

 

5、不受控制条款 

兹经双方同意并约定，被保险人在占用或使用本保险单明细表中列明的营业场所时，由

于不知情或远非其所能控制的事件发生造成的遗漏申报，不会影响本保险单的有效性，一旦

被保险人知道此种遗漏申报，应立即通知保险人并按保险人要求支付附加保险费。 

主险条款与本附加险条款相抵触之处，以本附加险条款为准；本附加险条款未约定事项，

以主险条款为准。 

 

6、交叉责任条款 B 

兹经双方同意，在本保险单中，组成被保险人的每一方将被视为独立可分的单位，“被

保险人”一词应视为以同样方式适用于每一方，如同对上述每一方签发了独立的保险单，保

险人同意放弃由于承担本保险单项下的保险赔偿责任而可能拥有或获得的针对上述任何一

方被保险人的代位追偿或诉讼权利，除非该种代位追偿权利是源于被保险人的欺骗、不实陈

述、隐瞒或违反本保险单条款。 

保险人在此附加条款项下的赔偿限额以保险单明细表中列明的分项限额为准，且此限

额包含在保险单明细表中规定的主险赔偿限额之内，而并非是在其基础上的累加。 

本保险单所载其他条件不变。 

 

7、指定公估人条款 

兹经双方同意并约定,在本保险单项下发生的损失,由双方同意的具备专业资质的保险

公估人检验。 

主险条款与本附加险条款相抵触之处，以本附加险条款为准；本附加险条款未约定事项，

以主险条款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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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弃权与禁止反言条款 

兹经双方同意并约定，被保险人或投保人告知义务的履行仅限于保险人在承保前的书面

询问范围内。保险人签发保险单，表明保险人对保险标的的风险已有完全了解，因此，在发

生保险事故时，不得以被保险人或投保人没有履行告知义务而拒绝履行赔偿责任。 

以下属除外责任： 

（1）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 

（2）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且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严重

影响的。 

主险条款与本附加险条款相抵触之处，以本附加险条款为准；本附加险条款未约定事项，

以主险条款为准。 

 

9、法律成本和费用（限额外）条款 

兹经双方同意并约定，尽管本保险单其他条款存在相反的约定，本附加险扩展承保被保

险人因发生保险事故所需支付的超出本保险单明细表中列明的赔偿限额的法律成本和费用，

且增加的这类法律成本和费用在整个保险期间内限额与主险相同。 

主险条款与本附加险条款相抵触之处，以本附加险条款为准；本附加险条款未约定事项，

以主险条款为准。 

 

10、服务人员条款 

兹经双方同意并约定，本保险单主险条款除外责任中所述的为被保险人服务的任何人仅

指被保险人的雇员（包括在岗的正式员工和在岗的临时员工）。 

主险条款与本附加险条款相抵触之处，以本附加险条款为准；本附加险条款未约定事项，

以主险条款为准。 

 


